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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依据

（1）《防洪标准》（GB50201-2014）
（2）《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50805-2012）
（3）《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4）《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17）
（5）《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
（6）《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
（7）《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2016）
（8）《城市水系规划导则》（SL431-2008）
（9）《城市水系规划规范》（GB50513-2009）（2016年版）
（10）《广东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J/T15-83-2017
（11）《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
（12）《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
（13）《低影响开发雨水综合利用技术规范》（SZDB/Z 145-2015）
（14）《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J/T45-013-2016）
（15）《城市道路与开放空间低影响开放雨水设施》15MR105
（16）《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2016年版
（17）《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GB/T 50563-2010）
（18）《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82-2012）
（19）《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范》（JGJ 155-2013）
（20）《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CJJ/T188-2012）
（21）《广州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
（22）《关于印发广州市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分类指引（试行）的通知》（穗水河湖[2020]7号）
（23）《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GB/T51345-2018

（24）《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设计、施工和运行维护技术规程DB4401T253-2024》
（26）《广州市建设项目（建筑与小区）海绵城市建设施工图审查要点（试行）》

（27）《广州市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分类指引（试行）》

项目概况

本工程位于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黄埔区位于广州市东部，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北纬23°01′57″—23°24′57″，东经113°23′29″—113°36′2″之间。与白云、天河、海珠、增城和从化5个行政区交界，与东莞市和广州市番禺区隔江相望。

2.2 本工程总用地面积：11739.86㎡，可建设用地面积：11739.86㎡，总建筑面积84117.72㎡。
设计基础资料

建设场地气象、地质条件
黄埔区地处珠江三角洲北部。全区地貌可分珠江和东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和侵蚀台地低丘陵，地势大致北高南低。北面大田山主峰海拔239.6米，为全区最高点，其次亚婆髻山峰高183.3米。南部围田区海拔高度0.7—2.5米，地下水位埋深在33—60厘米左右。大田山以北和西面包括姬堂、茅岗、笔岗、沧联等村，以丘陵台地为主，其间为开阔垌田、山坡、旱地和丘陵山地。垌田一般海拔高度在2.6—4.5米，山坡旱地一般坡度在5—10度，海拔高度15—28米左右。台地侵蚀面可分为60—80米、20—40米、10米三级，以20—25米一级最为明显，为坡度在8度以下比较平缓的山坡旱地、中台地。冲积平原地貌多分布在夏园、南基、双沙、下沙、长洲、深井等沿江各村及江中沙洲岛上。

气温黄埔区具有夏长冬短，终年温暖，偶有奇寒，无霜期长，四季宜耕的特点。年平均温度为21℃，最冷月1月份平均为13.3℃，最热月7月份平均为28.4℃，气温年际变化很少，气温年较差为15.1℃，日均≥10℃的年积温7599.3℃，持续日数350天，如以候均温≤10℃为冬季，大于22℃为夏季，黄埔地区夏季长达194天（4月15日至10月25日），小于10℃的日数每年有40多天。冬季强寒潮南下会引起急剧降温，出现低温霜冻天气。小于5℃每年有2—8天，极端最低温可达0℃。典型亚热带作物要注意防寒。夏季虽然气温较高，但因地处珠江口，受海风调节，也没有酷暑。

雨量全区年降雨量1694毫米，主要集中在4—9月，这6个月占全年降雨量的82%。4—6月为前汛期，主要是锋面雨；7—9月为后汛期，主要是对流降雨和台风雨。以日雨量≥30毫米为雨季，雨季长达200天。降雨充沛，雨热同期，对水稻、甘蔗等喜温需水量大的作物生长十分有利。年际各季雨量是：夏雨占雨量的45%—50%，春雨占26%—34%，秋雨占16%—20%，冬雨占5%—8%。旱季4个月（10—1月）。降雨量的年际变化和雨量季节分配不均匀，引起夏洪涝和春秋干旱灾害。

黄埔区境内径流总量约为0.91亿立方米，平均径流深度903毫米。年降雨变率为16%，且地区间差别受季风气候影响，年内降水有干雨季节交替规律。河流径流来自南岗河、乌涌河和珠江。珠江由前后航线分流至黄埔港会合于狮子洋，流经虎门入南海。

海绵城市的建设目标

根据《广州市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分类指引》（穗水河湖（2020）7号）规定，建设与小区系统中，新建（含扩建、成片改造）、改建项目的海绵城市总体控制指标如下表所示：
	指标类型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类型
	目标值

	控

制

目

标
	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约束性
	≥70%

	
	2
	绿地率
	约束性
	≥35%

	
	3
	绿色屋顶率
	鼓励性
	≥60%

	
	4
	硬化地面室外可渗透地面率
	约束性
	≥40%

	
	5
	透水铺装率
	约束性
	≥70%

	
	6
	单位硬化面积调蓄容积
	约束性
	≥500m³/ha

	
	7
	下沉式绿地率
	约束性
	≥50%

	
	8
	径流污染削减率
	约束性
	≥50%


本工程位于广州市黄埔区，根据 《黄埔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中项目范围所在单元W-11，同时结合现状自然条件及《广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6-2030）》 规划建设目标进行综合评价，确定本项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低于96.4%。根据《黄埔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中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与设计降水量对应表，96.4%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为61.19mm。
表4-1建设项目海绵城市设施建设目标表（建筑与小区）
海绵城市的设计

布置思路

根据项目用地性质、用地规模、项目定位及规划要求等实际情况合理布置海绵城市设施，场地内通过设置下沉式绿地、透水铺装等LID设施，对排水系统、绿地系统、道路系统等区域的雨水进行有效吸纳、蓄渗和缓释，有效控制雨水径流，实现海绵建设总体控制目标。

本项目具体海绵城市规划方案如下：

1）项目区域中采用下沉式绿地进行雨水调蓄，并在绿地内增设溢流雨水口；

2）铺设透水铺装：场地内人行通道、室外停车场等处均采用透水铺装设计；

相关措施

1）下沉式绿地

下沉式绿地是一种具有渗蓄雨水、削减洪峰流量、减轻地表径流污染等优点的生态型的雨水渗透设施。较普通绿地而言，下沉绿地利用下沉空间充分蓄集雨水，显著增加了雨水下渗时间。

典型的下沉式绿地结构为：绿地高程低于路面高程，雨水口设在绿地内，雨水口低于路面高程的绿地并高于绿地高程。下沉绿地汇集周围道路、建筑物等区域产生的雨水径流，雨水径流先流人绿地，部分雨水渗入地下，绿地蓄满水后再流入雨水口。景观设计时，下沉绿地高程低于周边路面高程100~250mm，以利于周边道路雨水径流的汇入。室外道路排水口移到绿地内，雨水溢流口比绿地高100mm。下沉绿地边缘应设置平道牙，便于雨水顺利流入。同时，下沉式绿地处设置警示标识，避免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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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下沉式绿地示意图

注：图中蓄水深度仅示意，以实际为准。
2）透水铺装
根据《广州市建设项目雨水径流控制办法》的规定：建设后的硬化地面中，除城镇公共道路外，可渗透地面面积比例不小于40%；人行道、室外停车场、步行街、自行街道和建设工程的外部庭院应当分别设置渗透性铺装设施，其渗透铺装率不低于70%。

本项目场地内人行道、室外停车场等均设计采用透水铺装，透水铺装地面透水面层采用成品透水砖或植草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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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透水铺装（植草砖+透水砖）路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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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透水铺装（透水混凝土）路面示意图

海绵城市的计算

本项目采用容积法设计，即以径流总量控制为目标，控制地块内各低影响开发设施的设计调蓄容积之和，即总调蓄容积，一般不低于该地块“单位面积控制容积”的控制要求。场地内通过设置下沉式绿地、透水铺装等LID设施，对排水系统、绿地系统、道路系统等区域的雨水进行有效吸纳、蓄渗和缓释，有效控制雨水径流，实现海绵建设总体控制目标。

汇水分区的划分

根据海绵城市设施分布情况，本项目雨水系统主要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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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的竖向和排水组织关系，本项目划分为1个汇水分区，使每个地块均满足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的要求。汇水分区如下图所示：
[image: image6.png]



综合径流系数计算

本项目下垫面类型包括建筑硬化屋面、绿地、下沉式绿地、透水铺装、不透水铺装等。根据《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2021表4.1.8-1和《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中表4-3，可分别确定各类下垫面的综合雨量径流系数取值。

本项目汇水分区综合雨量径流系数可按下垫面种类加权平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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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ΨZ --综合径流系数；

F--汇水面积，㎡；

Fi --汇水面上各类下垫面面积，㎡；

ΨZ--各类下垫面的径流系数。

综合雨量径流系数计算过程见表6-1：

表6-1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分区名称
	汇水面种类
	编号
	面积(m2)
	雨量径流系数φ
	综合雨量径流系数φ

	第1排水分区
	硬屋面、未铺石子的平屋面、沥青屋面
	1
	3169.13
	0.90
	0.502

	
	混凝土或沥青路面及广场
	2
	1809.75
	0.90
	

	
	下沉式绿地
	3
	2120.11
	0.15
	

	
	透水铺装
	4
	2634.00
	0.30
	

	
	普通绿地
	6
	2006.87
	0.15
	

	合计
	
	11739.86
	
	0.502


雨水调蓄容积计算
按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计算所需调蓄设施容积
调蓄设施容积计算过程见表6-2：

表6-2 设计调蓄设施容积计算

	分区名称
	总面积(m2)
	径流系数
	目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目标设计降雨量(mm)
	调蓄容积(m3)

	
	a
	c
	d
	e
	=10*a*c*e/10000

	分区一
	11739.86
	0.502
	70%
	25.80
	151.97

	合计
	11739.86
	0.502
	70%
	25.80
	151.97


按除城镇公共道路外，每万平方米硬化面积应当配备不小于500立方米的雨水调蓄设施计算所需调蓄容积

硬化面积=建设用地面积-绿地面积-透水铺装用地面积

需要的调蓄设施容积计算过程见表6-3：

表6-3 设计调蓄设施容积计算
	建设用地面积F（㎡）
	绿地面积
（㎡）
	透水铺装面积（㎡）
	硬化面积（㎡）
	所需配套建设的雨水调蓄设施有效容积（m³）
	备注

	11739.86
	4126.98
	2634.00
	4978.88
	248.94
	500m³/ha硬化面积


需控制及利用的雨水径流总量

建设用地内应对雨水径流峰值进行控制，需控制利用的雨水径流总量应按下式计算。按5年一遇设计重现期的最大日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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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控制及利用的雨水径流总量计算过程见表6-4

表6-4 需控制及利用的雨水径流总量

	汇水分区
	硬化面积
	流量径流系数
	控制峰值的径流系数
	设计日降雨流量
	需控制的雨水径流总量（W）

	
	（㎡）
	ψc
	Ψ0
	（mm）
	（m³）

	分区一
	4978.88
	0.502
	0.30
	172
	172.75


通过综合雨量径流系数计算得本项目总共所需建设的雨水调蓄设施总规模为151.97m³。
综上，选取上述各种算法的最大值，总调蓄容积为151.97m³。
LID设施实际设计调蓄设施容积

根据《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透水铺装仅参与综合雨量径流系数的计算，其结构内的空隙容积一般不再计入总调蓄容积，考虑在各汇水分区内布置雨水花园及下沉式绿地等具有滞蓄功能的低影响开发措施。本项目雨水调蓄措施按下沉式绿地计算。

本项目下沉式绿地的下沉深度按250mm设计，下沉式绿地溢流口高度高出下沉绿地底部200mm，下沉式绿地的实际调蓄深度按200mm计算。
LID设施实际有效调蓄容积计算见表6-3-4：

表6-5下沉式绿地实际设计调蓄设施容积

	名称
	面积m2
	蓄水深度m
	安全系数
	调蓄容积m3

	下沉式绿地
	2120.11
	0.2
	0.85
	360.42


本项目设置2120.11平方米的下沉式绿地，经比对实际设计调蓄设施容积360.42m3大于需控制及利用的雨水径流总量。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计算

根据雨水径流量设计调蓄容积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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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项目各类设施的调蓄水量可反推本项目理论径流控制率。

实际可控制设计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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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设计调蓄容积，m³；

[image: image11.wmf]j

--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h--设计降雨量，mm；

      F--汇水面积，ha；

计算出实际可在控制设计降雨量后，可查询《广州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相关表格，根据内插法，可计算出对应的场地理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表6-6实际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计算

	序号
	汇水分区名称
	汇水面积m2
	综合径流系数
	设计降雨控制量m3
	实际控制降雨量m3
	实际控制降雨厚度mm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1
	第1排水分区
	11739.86
	0.502
	151.97
	360.42
	61.19
	96.4%

	
	合计
	11739.86
	0.502
	151.97
	360.42
	61.19
	96.4%


经核算，本项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94.5%，满足要求。
绿地率

根据《广州市建设项目（建筑与小区）海绵城市建设施工图审查要点（试行）》表3-1、《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技术审查报告》分地块五经济技术指标表，见下图1、《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送审建筑工程设计方案的复函（穗规划资源业务函〔2022〕6423 号）》，见下图2。

表6-7绿地率计算
	汇水分区
	建设用地面积

（㎡）
	绿地面积

（㎡）
	绿地率

	分区一
	11739.86
	4126.98
	35%


本项目本期绿地率为35%，满足要求。
下沉式绿地率计算

本项目下沉式绿地率统计情况见表6-8，满足下沉式绿地率≥50%的要求。
表6-8下沉式绿地率计算
	汇水分区
	绿地面积（㎡）
	下沉式绿地面积（㎡）
	下沉式绿地率

	分区一
	4126.98
	2120.11
	51%


硬化地面室外可渗透地面率计算

室外可渗透地面率是指透水地面面积之和占室外地面总面积的比例。透水地面包括自然裸露地面、公共绿地、绿化地面、镂空面积大于等于40%的镂空铺地（如植草砖）以及透水砖、透水沥青和透水混凝土。
本项目硬化地面室外可渗透地面统计情况详表6-9所示，满足硬化地面室外可渗透地面率≥40%的要求。

表6-9硬化地面室外可渗透地面率计算

	汇水分区
	建设用地

面积

（㎡）
	室外地面面积

（㎡）
	绿地面积

（㎡）
	透水铺装面积

（㎡）
	室外可渗透地面率

	分区一
	11739.86
	8570.73
	4126.98
	2634.00
	79%


透水铺装率计算

透水铺装率指透水铺装面积占公共地面停车场、人行道、步行街、自行车道和休闲广场、 室外庭院等硬化地面的比例。
本项目室外铺装统计情况详表6-10所示，满足透水铺装率≥70%的要求。
表6-10透水铺装率计算

	汇水分区
	总铺装面积

（㎡）
	混凝土铺装面积

（㎡）
	透水铺装面积

（㎡）
	透水铺装率

	分区一
	3761.98
	1809.75
	2634.00
	70%


单位硬化面积调蓄容积计算

根据《广州市建设项目雨水径流控制办法》第十条，“新建建设工程硬化面积达1万平方米以上的项目，除城镇公共道路外，每万平方米硬化面积应当配建不小于500立方米的雨水调蓄设施”。
表6-11单位硬化面积调蓄容积计算
	汇水分区
	建设用地面积F（㎡）
	硬化面积（㎡）
	单位硬化面积调蓄容积指标（m³/ha）
	单位硬化面积调蓄容积实际达标（m³/ha）
	备注

	分区一
	11739.86
	4978.88
	500
	248.94
	


年径流污染削减率计算

径流污染物中SS（悬浮物）往往与其他污染物指标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一般可采用SS作为径流污染物控制指标，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年SS总量去除率一般可达到40%~60%，根据《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中表4-1，可查询各个措施的削减率，年SS（悬浮物）总量去除率可用下述公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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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年径流污染削减率，%;

PT--汇水区域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按表6-12取值:

Ci:--各类单体设施污染物去除率:

FS--单体设施汇水面积，m。

表6-12低影响开发设施的污染物去除率
	单项设施
	污染物去除率（以SS计，%）

	透水铺装
	80~90

	复杂型生物滞留设施
	70~95

	蓄水池
	80~90


年SS（悬浮物）总量去除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低影响开发设施对SS的平均去除率；本项目低影响开发设施主要为下沉式绿地、透水铺装、雨水调蓄池，根据上表，本项目的年SS总量去除率计算如下：
表6-13  年SS总量去除率计算
	地块名称
	海绵城市设施
	规模

（㎡）
	单项污染物消减率
	平均去除率%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年SS总量去除率%

	分区一
	下沉式绿地
	2120.11
	0.7
	76%
	100%
	76%

	
	透水铺装
	2634.00
	0.8
	
	
	


经计算，本项目年径流污染削减率＞50%，满足要求。

建设前后雨水设计径流量计算

根据《雨水综合利用》10SS705，本项目建设前后的雨水设计径流总量可按下式计算：

W=10ΨC*hd*F

式中：W--雨水设计径流总量(m³)；

ψC--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hd--5年重现期最大日降雨厚度(mm)；

F-硬化面汇水面积(hm2)。

根据《雨水综合利用》10SS705附表全国主要城市降雨量资料，广州市5年重现期最大日降雨厚度取165mm。

本项目建设前为原为绿化和硬地，雨量径流系数ψc取0.65。

表6-14建设前后雨水设计径流量计算

	汇水分区
	建设用地面积（㎡）
	建设前雨量径流系数

ψC
	建设前雨水

设计径流总量

（m³）
	建设后雨量径流系数

ψc
	建设后雨水

设计径流总量

（m³）

	分区一
	11739.86
	0.65
	1312.52
	0.502
	1013.12


通过计算可知，对于相同的设计重现期，本项目改建后的径流量不超过原有径流量，满足《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的相关规定。

6.12下沉式绿地排干积水时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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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ts=根据项目所设下凹绿地，Vsj=360.42m3，α=0.8，K 取 1*10-5m/s，J=1，As=2120.11m2，故渗透排空时间如下：ts=360.42/（3600*0.8*1*10-5*1*2120.11）=5.90h ，渗透时间小于24小时，满足要求。
维护管理

下沉绿地

下沉绿地处设置警示标识，避免事故发生。

应及时补种修剪植物、清除杂草；

进水口不能有效收集汇水面径流雨水时，应加大进水口规模或进行局部下沉等；

进水口、溢流口因冲刷造成水土流失时，应设置碎石缓冲或采取其他防冲刷措施；

进水口、溢流口堵塞或淤积导致过水不畅时，应及时清理垃圾与沉积物；

调蓄空间因沉积物淤积导致调蓄能力不足时，应及时清理沉积物；

当调蓄空间雨水的排空时间超过36h时，应及时置换树皮覆盖层或表层种植土；

检修2次/年（雨季之前、期中），植物生长季节修剪1次/月。

透水铺装

面层出现破损时应及时进行修补或更换；

出现不均匀沉降时应进行局部整修找平；

当渗透能力大幅下降时应采用冲洗、负压抽吸等方法及时进行清理；d.检修、疏通透水能力2次/年（雨季之前和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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